新北市立雙溪高中學生社團申請補助活動計畫預算表【繳交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】
	社團名稱
	

	社團負責人
	
	聯絡手機
	

	活動概述

	活動名稱：
活動日期：
活動地點：
活動內容： 
活動目的(預期效益)：
 

	本活動融入108課綱核心素養程度
(勾選符合項目，可複選。並自評符合分數1-10)

	A 自主行動  
	□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
	□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
	□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

	B 溝通互動
	□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
	□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
	□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

	C 社會參與
	□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
	□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
	□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

	預計申請補助分項經費說明

	優先

順序
	項目
	需求經費(元)
	說     明
	同意補助
	經費項目計算標準
        (學校規定)

	1
	
	
	
	
	●講師鐘點費：

    校內人員： 500元/節

    校外人員： 550元/節

    每節係指50分鐘

    授課滿90分鐘以2節計（鐘點費須加計機關補充保費2%）

●材料費：2000元/場

●保險費：保額至少100萬元                    

●餐費：便當上限為80元/人
●茶水費：上限為20元/人
●交通費：
    遊覽車上限9000元/車
    大眾運輸實報實銷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核給金額
	
	


申請人         訓育組長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校長
範例








